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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款保險費基數查核缺失態樣（114年下半年） 

金融機構類別：銀行、信用合作社 

態樣一：同一客戶以不同客戶識別碼開立多個存款帳戶（含非屬信

託財產存款之全權委託帳戶)，未合併歸戶計算保費，影

響保費計算之正確性。 

 

改善作法： 

1.依據存款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5條之1第2項前段規定，每一存款人

於同一要保機構之存款應合併歸戶。 

2.客戶識別碼： 

(1) 個人戶：本國人，請填身分證統一編號；大陸地區人民，請填

統一證號；外國人、香港及澳門居民以及華僑，請填統一證號

（舊戶可採護照上所載西元出生年月日加英文姓名欄前兩個字

母）。 

(2) 法人、獨資、合夥及非法人團體或組織戶：有營利事業統一編

號者，請填營利事業統一編號；無營利事業統一編號之行號、

團體、機關等，應填稅捐稽徵機關扣繳所得稅賦編之扣繳單位

統一編號。 

(3) 政府機關或其附屬機構：請填政府機關(構)之統一編號，無統

一編號者，請填稅捐稽徵機關賦編之扣繳單位統一編號。 

(4) 信託財產： 

A.原則上填國稅局編配之扣繳統一編號。依國稅局函令，信託

財產受託人不論個人或法人，於信託契約成立後，均應向

所在地國稅局申請編配扣繳統一編號。信託財產專案核准

案件，如公益信託案件、依法經主管機關核准之共同信託

基金、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信託基

金，及私募基金信託案件，每一專案均應編配一扣繳統一

編號，信託財產非專案核准案件則以每一受託人編配一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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扣繳統一編號為原則。 

B.全權委託投資保管款專戶、僑外資投資資產保管款專戶：銀

行如非以信託方式辦理，則該保管款存款專戶，應與該委

任人之其他存款合併歸戶。 

態樣二：誤將非屬同一存款人之存款金額合併歸戶計算保費，影響

保費計算之正確性。 

 

改善作法： 

1. 依據存款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5條之1第2項前段規定，同一存款人

於同一要保機構之存款應合併歸戶；反之，則應單獨歸戶。 

2. 非屬同一存款人之客戶識別碼不得相同，請洽客戶辦理更正。 

 

態樣三：將未取得稅籍編號之公司籌備處、非法人團體或組織之

存款，誤與其代表人個人存款合併歸戶計算保費，影響

保費計算之正確性。 

 

改善作法： 

1.依據存款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5條之1第2項前段規定，同一存款人

於同一要保機構之存款應合併歸戶；反之，則應單獨歸戶。 

2.非法人團體(組織)、公司籌備處與其代表人或法人非屬同一存款人，

其存款應分別單獨歸戶計算保費（請參考本公司網站首頁/服務園

地/常見問答/存款保險常見問答/Q14）。 

 

態樣四：對與機關團體簽訂契約開立之「機關團體職工福利會綜

合存款」或「職工存款總戶」，並由每一職工開立存款帳

戶者，誤以該機關團體之客戶識別碼歸戶計算保費，未

依每一職工分戶帳戶與其個人存款合併歸戶計算保費，

影響保費計算之正確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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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善作法： 

1.依據存款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5條之1第2項前段規定，每一存款人

於同一要保機構之存款應合併歸戶；反之，則應單獨歸戶。 

2.機關團體之員工開立之存款，應以每一員工存款與其個人存款合併

計算保費。 

3.依本公司109.12.1存保特查字第1092520198A 號函規定，辦理機關

團體或公司開立職工存款總戶（戶名為機關團體或公司職工福利會

綜合存款、職工綜合存款、職工儲蓄總存款、員工儲蓄存款等），

並於總戶項下設有每一分戶明細之存款，應與該分戶之其他存款合

併歸戶後，再計算保費。 

 

態樣五：法人分支機構之存款，未與其總機構之存款合併歸戶計

算保費，影響保費計算之正確性。 

 

改善作法： 

1. 依據存款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5條之1第2項後段規定，存款人分支

機構之存款，應與其總機構之存款合併歸戶。 

2. 法人戶分支機構以其客戶識別碼開立之存款帳戶，不可獨立歸戶，

應以總機構之客戶識別碼辦理合併歸戶。 

 

態樣六：辦理信託業務所開立信託財產存款帳戶，有下列缺失，

影響存款歸戶及保費計算之正確性： 

1. 未依每一信託財產(信託契約)分別歸戶計算保費。 

2. 基金型式信託財產所開立之暫時性存款帳戶，未以開戶

統一編號及存款帳號分別歸戶。 

改善作法： 

1.依據存款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5條之1第3項規定之意旨，每一信託

財產之存款帳戶應分別歸戶，但屬於同一信託財產在同一要保機構

之存款，應合併歸戶。受託人針對辦理各項信託業務所開立之暫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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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（功能性）存款帳戶，按各暫時性帳戶歸戶及保障（即不按個別

信託契約拆分歸戶）。 

2.依本公司105.2.19存保業字第1050520026號函「要保機構之信託財

產存款歸戶方式表」辦理（請參考本公司網站首頁/要保機構/資料

下載/）。 

 

態樣七：對要保、不保項目存款歸類錯誤，影響保費計算之正確

性。 

 

改善作法： 

1.依據存款保險條例第12條及存款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5條規定，正

確區分要保機構收受中華民國境內之要保項目存款及不保項目存款。 

要保項目存款 不保項目存款 

支票存款 

活期存款 

定期存款 

依法律要求存入特定金融機構

之轉存款 

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承保之存

款 

可轉讓定期存單 

各級政府機關之存款 

中央銀行之存款 

銀行、辦理郵政儲金匯兌業務之

郵政機構、信用合作社、設置信

用部之農會、漁會及全國農業金

庫之存款 

銀行所設之國際金融業務分行收

受之存款 

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不予承保之

存款 

2.不保項目存款區分原則： 

(1)要保機構國際金融業務分行(OBU)辦理之存款：全部列為不保項

目存款，請就每一存款人之 OBU 存款本金折算為新臺幣後統計。 

(2)會計科目：存款人之存款對應之會計科目為公庫存款、可轉讓

定期存單、央行存款、銀行同業存款者，列為不保項目存款。 

(3)行業別：存款人之行業別為銀行、辦理郵政儲金匯兌業務之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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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機構、信用合作社、設置信用部之農會、漁會及全國農業金

庫者，除屬信託財產存款、員工退休金存款、本行(社、會)支

票存款、保付支票存款、靜止戶專戶、其他存款統制帳戶及依

法律要求存入特定金融機構之轉存款外，其餘均屬不保項目存

款，應將其依前述方式歸戶統計，累加至不保項目存款。 

(4)前述各款以外之存款，原則上屬要保項目存款。 

3.要保或不保項目存款分類及部分帳戶之歸戶方式：依本公司

106.7.3「要保機構部分存款屬要保或不保項目存款分類暨相關說

明彙整表」辦理（請參考本公司網站首頁/要保機構/資料下載/）。 

 

態樣八：出納人員疏忽損失賠償基金專戶、職工福利互助金保管運

用委員會及代發放股利專戶等存款，誤與本行支票帳戶合

併歸戶，影響保費計算之正確性。 

 

改善作法：依據存款保險條例第12條、存款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5條

及第5條之一規定意旨，出納人員疏忽損失賠償基金專戶、

職工福利互助金保管運用委員會、代發放股利專戶及本

行支票等，均非屬金融機構存款，應分別歸戶列為要保

項目存款計算保費。 

 

態樣九：本行(社)支票及保付支票，有下列缺失，影響存款歸戶

及保費計算之正確性： 

1. 本行(社)支票，誤以存款帳號分別歸戶，且全數列入最高

保額以下存款。 

2. 保付支票，誤以存款帳號分別歸戶，未以總行(社)之統一

編號全數合併歸為一戶計算保費。 

 

改善作法： 

1.本行(社)支票存款，應以全行(社)或同一分行(社)歸為一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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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保付支票存款，應以全行(社)歸為一戶。 

3.依存款保險費率實施方案第2條規定及本公司「存款保險常見問答」

第7題說明，存款保險最高保額自民國100年1月1日起提高為新臺幣

300萬元，保額內存款按其風險指標核算之差別費率計收，保額以

上存款按固定費率計收（請參考本公司網站首頁/服務園地/常見問

答/存款保險常見問答/Q7）。 

 

態樣十：退休金存款專戶，誤與機關、事業單位、團體或該等員工

之其他存款合併歸戶，影響保費計算之正確性。 

 

改善作法： 

1.依存款保險條例第13條規定，機關、事業單位或團體於要保機構開

立之員工退休金存款專戶，其帳冊紀錄能明確區分每一員工之退休

金存款且要保機構分戶繳納存款保險費，並提供分戶帳冊紀錄者，

該等個別員工之退休金存款與員工在同一要保機構之其他存款，分

別受到最高保額之保障。 

2.承上，若未能明確區分每一員工之退休金存款者，退休金存款專戶

應與該等機關、事業單位或團體之其他存款分別歸戶。 

 

態樣十一：聯名戶存款歸戶作業，有下列缺失，影響保費計算之正

確性： 

1.聯名戶依比例分配後之存款，未分別與各聯名人個人之

一般存款合併歸戶。 

2.將聯名戶約定之分配比例錯置，致歸戶存款金額錯

誤。 

改善作法：依本公司「存款保險常見問答」第19題說明，聯名人與要

保機構於存款契約內載明各聯名人存款持分比率，應依

約定比率分配聯名戶存款金額後，再與聯名人個人在同

一要保機構開立之其他存款合併歸戶（請參考本公司網

站首頁/服務園地/常見問答/存款保險常見問答/Q19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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態樣十二：辦理靜止戶存款有下列缺失，影響保費計算之正確性： 

1.屬年代久遠且帳冊紀錄不全致無法分戶之靜止戶專戶，

未全數列為保額內存款。 

2.將靜止戶存款轉列「其他應付款」科目者，未列為要保

項目存款。 

改善作法： 

1.依金管會102年12月24日金管銀合字第10200342830號函規定，要保

機構應於103年3月底前辦理全面取消靜止戶措施，並依契約約定條

件計息；若有資料不完整之靜止戶或涉不同業務服務系統整合等因

素者，應依銀行公會所研訂之簡便結清手續辦理。換言之，原帳列

其他應付款項目之靜止戶，應回復為存款科目。 

2.依據存款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5條之1第2項前段規定，每一存款人

於同一要保機構之存款應合併歸戶；靜止戶專戶之存款應依各存款

人先行分戶，再與該存款人以其個人名義在該機構開立之其他存款

合併歸戶計算保費，倘靜止戶專戶分戶資料，因年代久遠且帳冊紀

錄不齊全，致無法分戶者，應將該部分金額列入保費基數中保額內

存款計算保費。 

態樣十三：歸戶後存款餘額為負值者，逕誤予以彙計核算保費基數

（未以0元列計），致要保項目存款金額短列，影響保費

計算之正確性。 

 

改善作法： 

1.依據存款保險條例第12條及存款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5條規定之意

旨，應正確核算存款保險費基數。 

2.要保機構對存款應核對內部會計帳及明細帳是否相等，倘歸戶後存

款餘額為負值者，應以0元核算存款保險費基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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態樣十四：存款科目轉列「其他應付款」者，有下列缺失，影響歸

戶作業及保費計算之正確性： 

1. 法院扣押款，對尚未收到法院執行命令(收取、移轉及

支付轉給)者，仍屬該等客戶之存款，未列為要保項目

並與該等客戶之其他存款合併歸戶。 

2. 被繼承人存款，未列為要保項目存款並計繳保費。 

 

改善作法： 

1. 依據「中央存款保險公司存款保險費申報傳輸系統」/資料下載/序

號4.「存款歸戶及保費計算方式」規定，要保機構於收到司法機關

對客戶之「法院扣押命令」，但尚未收到法院執行命令(收取、移轉

及支付轉給)時，在法院扣押款範圍內之存款(無論已轉列其他應付

款或圈存等方式辦理)，仍屬該客戶之存款，應與該客戶之其他存款

合併歸戶並計繳保費。 

2. 依據存款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5條之1第1項規定，被繼承人係存款

保險條例第十三條第一項所稱之每一存款人；另該施行細則第5條

之1第2項前段規定，每一存款人於同一要保機構之存款應合併歸戶。

爰要保機構將亡故存戶之存款轉列「其他應付款」者，應列為要保

項目存款合併歸戶並計繳保費。 


